
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  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

关于开展2013年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优秀教科研成果评选活动的通知

浙成职协〔2013〕1号

各设区市成职教协会（学会、研究会）、各分会、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浙江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浙江省职业教育“十二五”发展规划》，全面启动“中等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工程”，倡导广大教师学习和研究教育教学理论的风气，引领教育教学思想转变，大力提升师资队伍素质，打造一批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领域的教育家、教学名师、专业带头人，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和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经研究，决定举办2013年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评选活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1、 参评对象

全省各职业院校（包括职业高中、普通中专、技工学校、高职）、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社区学院、高校成教学院的校院长和一线教师，及职成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职成教教科研机构的管理者和科研、教研人员，相关企业教科研人员均可参评。

二、参评内容及要求

1、参评内容 

凡以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德育工作创新研究，改革发展示范校建设研究，专业课程改革研究，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特色专业、新兴专业和骨干专业建设研究，实训基地建设研究，双师队伍建设研究，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研究，产学研联合体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研究，学生综合素质提升研究，校园文化建设研究，职业农民培养模式研究，“双证制”教育培训和农村预备劳动力培训研究，标准化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建设研究，社区教育示范学校建设研究，企业职工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研究，新型农民素质培训示范基地建设研究等主要内容的教科研成果均可参加评选。 

2、成果形式

成果形式包括：职成教育教学改革创新调研报告、职成教育科学发展决策咨询报告、职成教育重大课题研究报告、职成教育科研论文、其他等。

3、参评要求
参评成果要求立论扎实、观点新颖、针对性强。成果文字材料字数应不少于6000字。
每位参评者，限报一项。往年已获得省级及以上奖的同一成果不得参加评选。参评者本人要对成果的原创性负责，对弄虚作假者，将被取消评选资格。
三、申报办法、材料、时间

1、评选活动由各市协会、分会及有关单位统一组织并报送参评材料。

2、报送的参评成果材料包括：下载并填写《2013年浙江省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申报评审表》（见附件），作为首页与成果材料（用A4纸打印）装订在一起。附件可从浙江社区教育网（www.zjce.edu.cn）上下载。
3、报送方式：各组织单位将申报材料汇总并按名单顺序统一编号后，文字材料一式五份，寄送至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地址：杭州市大关苑路58号，杭州行知中学内，邮政编码：310014。联系电话：0571-88031215，联系人：朱玉明、郭耀邦）。同时，须将《成果申报评审表》和成果材料的电子版一并发至电子邮箱：zj_czjxh@163.com  。为方便汇总、登录、统计、查询及证书打印与发放，上述材料务必按照统一的格式和要求报送，以保证有关信息的准确与完整。

4、非会员单位每项参评成果收取评审费200元，会员单位每项参评成果收取评审费100元。该费全部用于评审活动。评审费由组织单位或个人在报送参评材料时一并缴纳（或通过邮局汇款）。

5、此次评选活动，各组织单位统一报送材料的截止日期为2013年4月5日。

四、评选与奖励

1、拟于4月中旬组织由专家、学者组成的评委会，对申报的优秀教科研成果进行评审。

2、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和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将于4月底公布评选结果并颁发获奖证书。

3、评选活动结束后，将选择部分优秀成果结集公开出版。

附件：2013年浙江省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优秀教科研成果

申报评审表

 浙江省成人教育与职业教育协会

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研室

二0一三年一月三十日

抄送：省教育厅职成教处，各市教育局职成教处、职成教教研室

